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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举办“强制性国家标准《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》
GB55023-2022 与《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
准（2022 版）》解读及施工安全事故案例分析培训班”的通知

各会员及有关单位：
日前，住建部批准《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》为国家标准，编号

为 GB55023-2022，自 2022 年 10 月 1 日起实施。本规范为强制性工

程建设规范，全部条文必须严格执行。现行工程建设标准中有关规

定与本规范不一致的，以本规范的规定为准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建筑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

理条例》等法律和行政法规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质规〔2022〕2

号发布了《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（2022

版）》，本标准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

为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

示精神，全面落实国务院安委会关于加强安全生产工作 15 条硬措

施，切实加强我国建筑施工安全管理水平，帮助各单位及时学习了

解《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》GB55023-2022 与《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

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（2022 版）》出台背景，督促工程建设各

方依法落实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主体责任，准确判定、及时消除

各类重大事故隐患，严格落实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挂牌督办等制

度，着力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，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。有效防

范生产安全重大事故发生，经研究，我们决定举办“强制性国家标

准《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》GB55023-2022 与《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

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（2022 版）》解读及施工安全事故案例分

析培训班”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时间及地点

时间：2022 年8 月10 日--8 月12 日 （10 日全天报到）

地点：威海市（具体地点另行通知）



二、参加对象

各地建设（筑）工程质量（安全）监督（总）站、中心、相关

行业协会的主管领导、安全生产主管人员；开发建设单位安全主管

领导、工程部经理及工程主管、安全员；房屋建筑总包和分包施工

企业、市政配套建设单位的安全主管领导、项目经理、技术负责人

和现场专职安全员、专项施工方案编制人员；监理单位总监、项目

监理、安全监理工程师；各勘察设计单位有关人员；各辖区在建项

目部负责人、安全技术负责人、安全员、监理员；各科研院所、检

验检测单位、脚手架租赁、起重机械租赁、安装、拆卸单位相关人

员等。

三、培训内容

1、新安全生产法下如何当好第一责任人；

2、当前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形势分析；

3、强制性国家标准《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》55023-2022 深度

解析；

4、《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（2022

版）》解读；

5、结合典型案例对脚手架常见安全隐患进行分析；

6、国务院安全生产十五条硬措施；

7、施工安全典型事故案例分析交流。

四、主讲专家

届时将由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业内权威专家（教授级高工）、

国家行业《标准》、《规范》、《规程》主要起草人进行业务授

课、研讨与经验交流，并解答学员工作实践中的疑难热点问题。

五、有关费用及报名办法

1、培训费1380元/人（含资料、场地、文具费、证书、专家

等）；食宿统一安排，费用自理，欢迎各单位集体组织参加。
2、培训结束后颁发培训结业证书，可作为专业技术和管理人员

培训教育登记凭证。

3、请参加学习的代表根据以上计划填写报名表发送至秘书处：

   电 话：010-57289355 邮 箱：392352681@qq.com

联系人：孙倩 耿娟 朱军 李桓宇

  4、报名后可通过银行对公汇款、支付宝或微信方式支付。

户 名：北京远大智慧管理咨询中心

帐 号：0200 2401 0920 0056 883



开户行：工商银行北京西三旗支行

我们在收到报名回执表后，于开班前三天发放报到通知，详告

具体地点、乘车路线、食宿及日程安排等有关事项。

附件：回执表

北京中城建业技术培训中心

二零二二年七月十三日

附件：“强制性国家标准《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》GB55023-

2022 与《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（2022

版）》解读及施工安全事故案例分析培训班”报名表

（加盖单位公章）

单位名称 邮箱

联 系 人 联系电话

姓 名 性别 部门/职务 手机 参加地点 是否住宿

注：此表可自行复制；如时间紧迫可电话、短信报名。

报名邮箱：392352681@qq.com 联系人:朱军 15321299387 （微信

同步报名）

友情提示：只接受低风险地区人员报名，疫情尚未彻底结束，会期

请您做好个人防护。


	6、国务院安全生产十五条硬措施；

